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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审判团队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中院各庭、处、室：

现将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团队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，实施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中院

司法责任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17年5月9日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审判团队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，优化审判资源配置，建立科学的审判

权运行机制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

若干意见》和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审判团队建设的

指导意见》，结合青岛中院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

- 2 -

一、组建原则

1.审判团队原则上在现有审判业务机构编制设置下，以部门为

单位组建。

2.各审判业务部门按照《关于全省法院审判团队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和本办法的规定拟定本部门审判团队组建方案，报司法责任制

改革领导小组审查批准。

3.院长根据自己所承办案件类型与相应审判团队法官随机组

成合议庭，不固定编入审判团队。

其他入额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、正、副局级审判员根

据承办案件类型或自选审判专业，编入相应的审判团队。

综合审判业务部门入额法官按照自选审判专业方向，编入审判

团队，办理所承办案件。

二、团队配置

4.根据现有审判业务部门分工，审判团队分别设在刑一庭、刑

二庭、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、民一庭、民二庭、民三庭、民四

庭、民五庭、金融审判庭、环境资源庭、行政庭、审判监督庭、立

案一庭、立案二庭。

执行局执行团队建设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5.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以下三种审判团队组成模

式：

(1)3+N 名审判辅助人员；

(2)4+N 名审判辅助人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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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5+N 名审判辅助人员。

审判辅助人员的配置由各部门按照省高院《关于全省法院审判

团队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确定。

6.每个审判团队的负责人由各部门的副职领导、资深法官以及

其他符合条件的法官担任。

三、组建程序

7.各部门根据本部门职能分工和人员情况，确定审判团队数

量、团队组成人员、团队负责人名单、各团队承担的审判职能等事

项。

8. 其他入额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、正、副局级审判

员和综合审判业务部门法官，经过与审判业务部门负责人、审判团

队负责人双向选择，编入审判团队。

9.各部门负责人将本部门审判团队组建方案报司法责任制改

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。司法责任制改革领导小组可综合全院人

员、办案情况，对各部门审判团队组建方案调整确定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10.司法责任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中院审判团队组建

工作。

11.分管审判业务的院领导应加强对分管业务部门审判团队组

建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切实担负起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领导责任。

12.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
